
法院在办理某银行申请执行王

某、 上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案

中， 查明被执行人王某名下在本市

有一处房屋。 经查， 2022 年 11

月， 王某为取得贷款为某银行在该

房屋上设定了抵押权。 2023 年 7

月， 王某又为前妻在房屋上设定大

额抵押权； 同月， 王某还在房屋上

为他的母亲李某设定终身居住权。

不久， 包括某银行在内的多名

原告陆续开始起诉王某、 上海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归还欠款， 数

十件案件进行法院审判执行程序，

而两被执行人名下账户已被多家外

地法院在先冻结， 没有其他可供执

行的财产。 为及时兑现申请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 法院决定拍卖被执行

人名下该套房屋。

申请人某银行认为， 被执行人

王某为案外人李某在该房屋设定的

居住权， 对已经在先设定的抵押权

的实现将产生重大影响， 于是向法

院申请依法涤除该居住权。

执行法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

居住权人李某从始至终都没有实际

入住并占有该房屋， 在为某银行设

定抵押权后、 为李某设定居住权

前， 被执行人王某已经书面委托他

的前丈母娘吕某对外出租该房屋，

并持续收取租金直至今年 3 月法院

强制腾退涉案房屋之日。

同时， 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涉

案房屋进行评估发现， 该房屋不考

虑居住权的影响时评估价格为2011

万元， 考虑居住权的影响时评估价

格为1863万元。 如果在司法拍卖过

程中房屋负担居住权， 上拍价格将

不足以覆盖银行贷款本金。

法院认为， 被执行人王某在本

市某房屋上为案外人李某设立的居

住权， 晚于某银行在上述房屋设立

的抵押权。 该居住权存在于上述房

屋， 已经影响房屋的评估价格， 进

而影响了某银行在先设立的抵押权

的实现。

据此，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法

院作出执行裁定， 涤除案外人李某

在房屋上的居住权。 该裁定于 5 月

向王某、 李某送达后， 两人未提出

异议。 7 月， 法院向相关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事务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

知书， 强制涤除上述居住权， 该房

屋目前已按不负担居住权的状态进

入网络拍卖程序。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案外人李

某曾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认为她

对房屋享有居住权， 请求法院不得

执行该房屋。宝山区法院审理认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

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

先受偿权， 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

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 依法驳回李

某的异议申请， 李某没有继续向法

院抗辩上诉，该驳回裁定已生效。

“居住权”是《民法典》新增设的一

种用益物权， 也是近年来学界和司法

实践的研究热点。在民事执行领域，处

理涉居住权的不动产， 应结合居住权

在《民法典》中的特殊定位与民事执行

立法的价值导向，妥善处理权利冲突，

依法保障执行申请人的胜诉权益。

● 法院有权在执行过程中强制

涤除居住权

民事执行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强制

权， 法院有权查封、 扣押、 冻结或者

拍卖 、 变卖被执行人名下的责任财

产。 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责任财产是指

债务人对外履行义务、 承担责任的财

产总和。 民事强制执行以被执行人的

责任财产为限， 准确把握被执行人的

责任财产是执行程序中实现申请执行

人债权的正当性基础。 被执行人的责

任财产应当是其拥有处分权的财产，

因此虽然居住权人有对房屋的占有和

使用权， 但是被执行人依然拥有该房

屋的所有权， 该房屋仍然属于责任财

产之列。 居住权作为附着于房屋所有

权上的用益物权， 法院有权对该项权

利进行审查， 并认定涉案房屋是否承

受或涤除居住权。

因此， 房屋上设立居住权并不影

响在执行程序中处置该财产， 法院在

特定情形下有权强制涤除涉案房屋上

的居住权。

● 强制执行过程中要保护合法

的居住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人民法院

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的

规定 （2020 修正 ） 》 第四条明确 ，

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

必需的居住房屋， 法院可以查封， 但

不得拍卖、 变卖或者抵债。 同时， 为

了避免被执行人以 “唯一住房” 的理

由逃避执行， 造成胜诉债权无法及时

兑现， 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人民法

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第二十条中明确， 被执行人

以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

执行异议， 存在三种情形不予支持的

情形， 参照其中第三种情形， 申请人

按照当地廉租房的标准 “以大换小”

为被执行人提供居住房屋或者按照当

地市场租金从房屋拍卖所得中扣除五

至八年的租金的， 即可强制执行被执

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 被执行人及其

扶养的家属可以通过居住在申请人提

供的房屋或从房屋折价款中领取租金

用以租住房屋的形式实现其居住权

益， 此时法院又得以及时以房屋变价

所得款项兑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 法院在过往的执行实

践中已经充分注意到保障被执行人及

其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居住权益， 居

住权的保护规则也可以参考这一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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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艺楷

《民法典》 施行后， “居住权” 以专章的形式得到

明确。 根据相关规定， 居住权具有排他效力， 即居住

权人对于房屋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 而在执行过程中，

法院有时也会遇到设立居住权的不动产， 由于需要保

障居住权人的权益， 通常此类不动产的竞拍者寥寥无

几， 成交价格也相应偏低。 也正因如此， 部分被执行

人试图“钻空子”， 恶意在房屋上设定居住权以对抗法

院执行。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办理了一起执行案

件， 依法涤除被执行人恶意为案外人设定的居住权，

使房屋以未负担居住权的状态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有

力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男子7年转账180万给女友 得知真相后直言“三观尽毁”
□ 通讯员 王晓阳 见习记者 陈姝楠

“不敢相信被骗这么多年， 我

已三观尽毁……” 2016 年， 青年

小武通过网恋平台结识了姑娘杨

某， 两人成为恋人。 可这么多年

来， 杨某不但一直推脱见面， 还以

各种理由让小武转钱……2023 年

10 月， 7 年里转账 180 万余元却从

没在线下见过女朋友真容的小武终

于向警方报案。

小武自述， 2016 年 10 月， 他

通过某交友网络平台认识了女子杨

某。 杨某称自己在读大学， 是父母

捡来的可怜孩子， 正勤工俭学。 杨

某表现得乐观努力， 又和小武有同

样的兴趣爱好， 小武很快坠入爱

河。 但从相识以来， 杨某总是以各

种借口推脱和小武视频连线或线下

见面， 只是常给小武发一些自拍的

视频， 算作“见面”。 而且从 2016

年年底开始， 杨某陆续以各种理

由， 诸如自己生病住院、 心情不好

需要安慰、 父亲患脑瘤要做手术、

母亲去世、 侄儿被撞在抢救、 哥哥

欠钱被追债、 银行卡被冻结、 归还

信用卡欠款等理由拖延、 拒绝与小

武见面， 并持续向小武索要钱财。

到了 2022 年， 小武已没了现

钱， 杨某便告诉小武， 她有 100 多

万元的存款被冻结， 以后一定能还

上钱。 小武便开始通过向朋友借

钱、 网贷筹钱等方式继续给杨某

钱。

随着时间流逝， 小武意识到杨

某几乎从未还过钱， 而且提到还钱

的事她就找理由推脱， 小武越来越觉

得不对劲。 直到 2023 年年中， 杨某

终于承认她骗了小武。

“我不敢相信被骗这么多年， 我

已三观尽毁……” 小武告诉民警， 而

且他已经记不清到底给杨某转了多少

钱， “少的数百元， 多的几万元， 有

数百到上千笔， 我也已经算不清了”。

小武报案当天， 民警便联络杨某

居住地地派出所， 将杨某传唤到案。

杨某到案后承认了欺骗小武并向他索

要钱财的事实。

杨某交代， 她告诉小武的关于她

的年龄、 学历、 身份等信息都是假

的， 从小武处要来或“借” 来的钱都

被她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销及到网络

App抽奖。

经审查， 2016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 小武已通过各种支付渠道

共转账给杨某 180 万余元。

杨某到案后， 小武希望杨某能归

还钱财， 但杨某却并无偿还能力。

“我平时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 他给

我的钱都被我花光了。” 杨某说。

虹口区检察院审查后， 以涉嫌诈

骗罪对杨某提起公诉。 近日， 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

月， 并处罚金十五万元。

恋爱 7 年未见过面， 还愿意持续

“打钱” 给女友， 小武对杨某可以说

是“真爱” 了。 但检察官提醒， 恋爱

也要擦亮双眼， 不要陷在“爱” 中被

迷了心智。 “网恋” 更应落脚到线

下， 了解对方的真实信息， 如果对方

一直拒绝见面却不断索要钱财， 就应

当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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